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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 
经济责任审计暂行办法 

 

第一条   为了规范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责任审计工作，客观评价股

份公司所属各单位（含各分公司和控股子公司，下同）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

及经营绩效，根据中办发[1999]20 号《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

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》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号《中央

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股份公司经营责任制等相关管理制度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 本办法所称经济责任，是指单位负责人任职期间对其所在单

位资产、负债、损益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效益性， 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

负有的责任。  

     第三条  股份公司所属各单位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，适用于本办法。 

第四条  股份公司的经济责任审计包括：  

     (一)任期内经济责任审计，是指在单位负责人任职期间进行的经济责

任审计。  

(二)离任审计，是指单位负责人任期届满，或者任期内因调任、免职、

辞职、退休等原因离开本岗前进行的经济责任审计。  

 (三)每年年薪制兑现前的经济责任审计。 

 第五条   审计部门应在实施审计 3日前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

书，离任审计同时应抄送被审计单位负责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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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审计通知书下达后，被审计单位应如实提供以下相关资料，

并于审计工作开始后 5日内送交审计组。 

㈠ 任期内经济责任审计或离任审计,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资料一般包

括：单位章程、管理制度、单位组织机构设置情况及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名

单及分工情况；单位年度计划、财务会计资料、统计资料及经济活动分析

资料；重大投资活动的相关资料；重要的经济合同、协议及与单位发展关

系重大的办公会议纪要(记录)；经济监督部门对单位的检查报告、审计报

告、处理意见及纠正情况；资产抵押和对外担保的材料；诉讼或非诉讼的

经济纠纷材料；离任审计还应提供被审计单位负责人述职报告等。 

㈡ 年薪制兑现前的经济责任审计,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资料一般包括:年

薪制责任书及各项经济责任指标完成情况；班子成员各项收入应发数情况；

单位年度计划、工作总结、财务会计资料、统计资料及经济活动分析资料；

其他需要说明的重大事项等。 

     第七条   股份公司经济责任审计实行承诺制度。审计组在向被审计单

位和被审计单位负责人送达审计通知书的同时，应要求被审计单位及被审

计单位负责人对提供给审计组的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，是否有账外账，

重大关联方交易事项，以及未决诉讼事项等方面作出书面承诺，并承担相

关责任。 

     第八条  审计承诺书是实施审计检查的必要依据，审计承诺书要作为

审计证据编入审计工作底稿。  

第九条  审计报告在提交前，应征求被审计单位及被审计单位负责人

的意见。被审计单位及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五日内提

出书面意见，否则视同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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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第十条   对被审计单位及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反馈的意见，审计部门应

及时进行复核，对审计报告内容进行最终审定. 

第十一条  将最终审定的审计报告，连同被审计单位、被审计单位负责

人对审计报告的意见一起上报股份公司领导，经批准后形成审计结果报告。

审计结果报告可采用审计意见书、审计决定书等形式。  

第十二条  审计部门应向被审计单位下发审计意见书或审计决定书，同

时抄送有关职能部门和有关人员。对审计意见书或审计决定书的处理决定，

被审计单位、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必须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被审计单位和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向审计组提供虚假资料,造

成年薪制兑现前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与实际不一致的,在以后年度审计中一

经发现,应扣回当年多兑现的年薪,并给予通报批评,性质严重的要上报股份

公司领导批准,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;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,发现因管理或

通过关联交易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,要及时上报股份公司领导批准,对主要责

任人给予行政或者纪律处分,涉嫌犯罪的,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. 

第十四条   在经济责任审计中,审计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、徇私舞弊、

玩忽职守、索贿受贿，应当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；涉嫌犯罪的,依法移送司法

机关处理。 

第十五条   股份公司对审计部门提交的单位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

结果报告将作为对该单位负责人进行聘任、免职、解聘等职务变动的参考依

据;而年薪制兑现前的经济责任审计应作为年薪制兑现的主要依据。 

第十六条   本办法由股份公司审计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 本办法自二○○五年一月一日起执行。 


